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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天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不存在首发战略配售股份

●每股分配比例，每股转增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25元

每股转增股份0.25股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份上市日

现金红利发放

日

Ａ股 2024/6/6 － 2024/6/7 2024/6/7 2024/6/7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通过分配、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方案经公司2024年5月20日的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转增股本方案

1.发放年度：2023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406,379,000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25元

（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0.25股，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01,594,750元，转增101,594,750

股，本次分配后总股本为507,973,750股。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份上市日

现金红利发

放日

Ａ股 2024/6/6 － 2024/6/7 2024/6/7 2024/6/7

四、分配、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公司全体股东的红利均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

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

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

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股东持股数，

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无

3.扣税说明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①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

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和《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

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有关规定，股东持股期限（持股期限是指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

上市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有时间）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

税。 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

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上述所得统一适用20%

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

按照上述通知规定，本公司派发股息红利时，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为0.25元；待

其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

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本公司，本公司在收到

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②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公司将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

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照

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225元。如QFII股东取得股息红利收入需要

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③对于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本公司A股股票（“沪股通” ），其股息

红利将由本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

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执行，

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225元。如相关股东取得股息红利收入需要

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④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

规定自行缴纳，公司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25元。

（2）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对于持有股权激励限售股的自然人股东，亦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派发股息红利时，公司暂不扣

缴个人所得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为0.25元；待其持有的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后转让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 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

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本公司，本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

务机关申报缴纳。

五、股本结构变动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转增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非流通股） 5,379,000 1,344,750 6,723,750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流通股） 401,000,000 100,250,000 501,250,000

1、A股 401,000,000 100,250,000 501,250,000

三、股份总数 406,379,000 101,594,750 507,973,750

六、摊薄每股收益说明

实施送转股方案后，按新股本总额507,973,750股摊薄计算的2023年度每股收益为0.32元。

七、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如有疑问，请按以下联系方式进行咨询：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77-62782881

特此公告。

浙江天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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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龙宇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事项前十名股东

持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4年5月24日，上海龙宇数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临

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五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本次

回购股份未来将依法全部予以注销， 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本次回购股份金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

（含）且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含）。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5.35元/股（含）。回购期限为自公

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3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5月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的《上海龙宇数据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五期以

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25）。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相

关规定，现披露公司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决议的前一个交易日（即2024年5月24日）登记在册的前十大

股东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一、2024年5月24日登记在册的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

1 上海龙宇控股有限公司 117,142,149 29.11

2

九泰基金－中信证券－陆家嘴信托－陆家嘴信托－鸿泰5号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7,589,202 4.37

3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三号 13,165,544 3.27

4 徐增增 12,284,948 3.05

5 上海龙宇数据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8,175,573 2.03

6 刘振光 6,926,611 1.72

7 上海龙宇数据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 6,035,600 1.50

8

平安大华基金－平安银行－北京恒宇天泽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3,262,770 0.81

9 张园仙 1,835,900 0.46

10 郭正潭 1,789,000 0.44

二、2024年5月24日登记在册的公司前十大无限售流通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

1 上海龙宇控股有限公司 117,142,149 29.11

2

九泰基金－中信证券－陆家嘴信托－陆家嘴信托－鸿泰5号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7,589,202 4.37

3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三号 13,165,544 3.27

4 徐增增 12,284,948 3.05

5 上海龙宇数据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8,175,573 2.03

6 刘振光 6,926,611 1.72

7 上海龙宇数据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 6,035,600 1.50

8

平安大华基金－平安银行－北京恒宇天泽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3,262,770 0.81

9 张园仙 1,835,900 0.46

10 郭正潭 1,789,000 0.44

特此公告。

上海龙宇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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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龙宇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五期回购股份达到总股本

2%

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4/5/22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2024/5/24~2024/8/23

预计回购金额 5,000万元~10,000万元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累计已回购股数 1,193.8987万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2.97%

累计已回购金额 5,009.3965万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4.05元/股~4.40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4年5月24日，上海龙宇数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临

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五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本次

回购股份未来将依法全部予以注销， 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本次回购股份金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

（含）且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含）。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5.35元/股（含）。回购期限为自公

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3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5月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上发布的《上海龙宇数据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五期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

编号：2024-025）。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现将公司第五期回购股份达到总股本2%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4年5月30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1,193.8987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为2.97%，与上次披露数相比增加1.97%，购买的最高价为4.40元/股、最低价为4.05元/股，已支付

的总金额为5,009.3965万元（不含佣金、过户费等交易费用）。

本次股份回购符合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和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

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

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龙宇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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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龙宇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及

其他风险警示相关事项的进展

公 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上海龙宇数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于2024年5月6日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及

其他风险警示。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公司将及时披露相关事项的进展，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一、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的基本情况

1、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适用情形

北京大华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2023年度审计报告》，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3.2条第（三）项规定，公司股票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2、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适用情形

北京大华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否定意见的2023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8.1条规定，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1.4条规定：公司股票同时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和其他风

险警示的，在公司股票简称前冠以“*ST” 字样。

二、公司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后所采取的措施及进展

（一）关联交易情况及进展

截至2024年5月30日公司与苏州名特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哈尔滨茂盛合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哈尔滨

谊和通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未履行完毕的采购、销售合同应收账款、预付账款余额及根据销

售合同约定预计交货、回款时间如下：

1、 截至5月30日公司与苏州名特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苏州仓粮油脂有限公司及舟山伦

启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未履行完毕的销售合同应收款余额及根据销售合同约定预计回款时间如下：

单位：万元

客户 法人公司

截至5月30日应收账

款余额

预计回款时间 备注

苏州仓粮油脂有限公司 上海龙宇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925.89 2024/6/9

苏州仓粮油脂有限公司 上海龙宇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2,025.21 2024/6/17

苏州仓粮油脂有限公司 上海龙宇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3,761.25 2024/7/9

苏州仓粮油脂有限公司 舟山龙宇燃油有限公司 3,668.61 2024/6/7

苏州仓粮油脂有限公司 舟山龙宇燃油有限公司 3,756.26 2024/6/22

苏州仓粮油脂有限公司 舟山龙熠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790.35 2024/6/12

苏州仓粮油脂有限公司 舟山龙熠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788.89 2024/6/18

苏州仓粮油脂有限公司 舟山龙熠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401.39 2024/7/1

苏州仓粮油脂有限公司 舟山龙熠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781.13 2024/6/30

苏州仓粮油脂有限公司 舟山龙熠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382.06 2024/7/1

苏州仓粮油脂有限公司 舟山龙熠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759.98 2024/7/2

苏州仓粮油脂有限公司 舟山龙熠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764.81 2024/7/4

苏州仓粮油脂有限公司 舟山龙熠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3,680.29 2024/7/15

苏州仓粮油脂有限公司 小计 22,486.12

舟山伦启石油化工有限

公司

上海龙宇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35.14 2024/6/10

舟山伦启石油化工有限

公司

上海龙宇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1,761.13 2024/6/1

舟山伦启石油化工有限

公司

上海龙宇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1,500.97 2024/6/23

舟山伦启石油化工有限

公司

上海龙宇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5,225.05 2024/7/15

3.89万吨燃料油

未执行合同，已开

票结算1.39万吨

舟山伦启石油化工有限

公司

上海龙宇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1,495.69

3.89万吨燃料油

销售合同预收款

舟山伦启石油化工有限

公司

浙江众程能源有限公司 5,944.83 2024/6/5

舟山伦启石油化工有限

公司

舟山龙宇燃油有限公司 751.10 2024/6/7

舟山伦启石油化工有限

公司

舟山龙宇燃油有限公司 3,784.80 2024/6/15

舟山伦启石油化工有限

公司

舟山龙宇燃油有限公司 1,535.88 2024/6/11

舟山伦启石油化工有限

公司

舟山龙宇燃油有限公司 1,260.55 2024/6/15

舟山伦启石油化工有限

公司

小计 20,303.76

合计 42,789.88

截至5月30日，公司与上述公司已完成交货的销售合同应收账款扣除未交货已预收的预收账款后应

收账款余额为42,789.88万元。

截至5月30日，公司与舟山伦启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已签订销售合同但尚未交货及已交货但尚未结算

完毕的金额共计14,957万元。

2、 截至5月30日哈尔滨茂盛合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茂晟合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未履约

完毕的合同预付账款余额及根据采购合同预计提货时间如下：

单位：万元

法人公司 合同编号 合同金额 交易金额

截至5.30预付款余

额

预计提货时间

上海龙宇数据股份有

限公司

NM202402010

10C

20,000 13,996.91（注） 2024.4.30（已逾期交货）

上海龙宇数据股份有

限公司

NM202403020

16C

20,800 8,720.00 2024.5.31

上海龙宇数据股份有

限公司

SHMSH-LYSJ

20231124YY

4,113 4,126.16 -4,000.00

上海龙宇数据股份有

限公司

MSH-SHLY-2

0230615

5,017 5,079.10 -4,730.00

合计 13,986.91

注：对方已逾期交货，经协商已经与其签订补充协议：（1）将公司与其开展的其他业务合同项下应

付货款共计4,003.09万元用于抵减上述已预付的采购货款， 抵减后上述已预付未交货的采购货款金额

为13,996.91万元；（2）5月31日前如仍未交货则须退回货款。

截至5月30日，公司对上海茂晟合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已开立未到期的信用证金额共计18,730万元。

3、 截至5月30日哈尔滨谊和通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舟山信鼎汇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未履约

完毕的合同预付账款余额及根据采购合同预计提货时间如下：

单位：万元

法人公司 合同编号 合同金额 交易金额

截至5.30预

付款余额

预计提货时间 备注

上海龙宇数据

股份有限公司

NM20240202011

C

4,100 472.72

已提货完毕， 尚未

收到发票

余额为尚未收到的

进项发票所形成的

账面预付的进项税

额

上海龙宇数据

股份有限公司

NM20240203012

C-1

4,100 471.92

已提货完毕， 尚未

收到发票

上海龙宇数据

股份有限公司

NM20240203012

C-2

4,100 472.15

已提货完毕， 尚未

收到发票

上海龙宇数据

股份有限公司

NM20240204013

C

4,100 472.20

已提货完毕， 尚未

收到发票

上海龙宇数据

股份有限公司

ZSXDH-LYSJ202

31225LQ

- -29.61

业务尾款， 尚未支

付

舟山龙熠石油

化工有限公司

ZS-

LY-20230702018

C-B1-3

4056 4,055.29 516.19

已提货完毕， 业务

尾款516.19万元，

预计本月结算

舟山龙熠石油

化工有限公司

ZS-

LY-20230702018

C

- -19.79

业务尾款， 尚未支

付

舟山龙宇燃油

有限公司

NM20240401023

C

8,000 6,110.00 2024.5.31 尚未交货

合计 8,465.78

（二）与部分供应商、客户之间存在计量单据缺失情况及进展

公司审计部针对此问题进行了专项审计，经核实，存在部分业务物流单据真实性存疑的情况（具体

单据详见下表），此类业务模式都为公司下游客户直接至公司上游单位提货，其真实性存疑的单据均为

公司下游客户提供，公司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使用了此类单证作为公司与下游单位销售结算的凭证。 在所

有交易中，公司都没有参与物流计量单据的编造。

单位：万元

序号 交易时间 公司名称 采购供应商 销售客户

销售金额

（含增值税）

提供商检报告的公

司

1 202205 浙江众程

中石化北方能源(大

连)有限公司

浙江自贸区蠡健石油

化工有限公司

4,255.85

浙江自贸区蠡健石

油化工有限公司

2 202208 上海龙宇

中石化北方能源(大

连)有限公司

浙江舟山油咖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

5,012.87

浙江舟山油咖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

3 202212 舟山龙宇

浙江自贸区蠡健石

油化工有限公司

浙江永喆石油化工有

限公司

4,176.65

浙江永喆石油化工

有限公司

4 202212 舟山龙宇

中蠡能源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

浙江永喆石油化工有

限公司

1,869.67

浙江永喆石油化工

有限公司

2022年小计 15,315.04

5 202303 舟山龙宇

中石化 北 方 能 源

（大连）有限公司

上海宇忱石油化工有

限公司

4,681.98

上海宇忱石油化工

有限公司

6 202303 舟山龙宇

舟山信鼎汇石油化

工有限公司

浙江舟山油咖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

5,082.04

浙江舟山油咖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

7 202304 舟山龙宇

舟山信鼎汇石油化

工有限公司

浙江舟山油咖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

5,784.42

浙江舟山油咖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

8 202305 舟山龙宇

舟山信鼎汇石油化

工有限公司

浙江舟山油咖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

5,084.67

浙江舟山油咖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

9 202306 舟山龙宇

舟山信鼎汇石油化

工有限公司

浙江舟山油咖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

5,923.33

浙江舟山油咖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

10 202306 舟山龙宇

舟山信鼎汇石油化

工有限公司

舟山伦启石油化工有

限公司

4,968.31

浙江舟山油咖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

11 202306 舟山龙宇

舟山信鼎汇石油化

工有限公司

舟山伦启石油化工有

限公司

5,948.20

浙江舟山油咖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

12 202307 舟山龙熠

舟山信鼎汇石油化

工有限公司

舟山伦启石油化工有

限公司

4,127.35

上海宇忱石油化工

有限公司

13 202307 舟山龙宇

舟山信鼎汇石油化

工有限公司

舟山伦启石油化工有

限公司

5,098.25

上海红昱供应链有

限公司

14 202309 舟山龙宇

舟山信鼎汇石油化

工有限公司

舟山伦启石油化工有

限公司

5,915.54

上海宇忱石油化工

有限公司

15 202309 舟山龙熠

舟山信鼎汇石油化

工有限公司

舟山伦启石油化工有

限公司

5,072.66

上海红昱供应链有

限公司

16 202312 舟山龙熠

舟山信鼎汇石油化

工有限公司

舟山伦启石油化工有

限公司

5,617.50

上海红昱供应链有

限公司

2023年小计 63,304.25

合计 78,619.29

（三）后续整改及措施

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高度重视， 召集相关部门和人员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全面梳理和针对性的分析

讨论；成立了落实整改工作的专项小组，由公司董事长徐增增担任组长，公司总经理刘策担任副组长，董

事会办公室、财务部、法务部、审计监察部等相关部门人员为组员，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各项管理制度的规定和要求，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积极进行整改。 关于关联交易后续整改， 公司将在

2024年8月15日前履行关联交易事项的审议和披露程序，并完成制度修订工作；关于与部分供应商和客

户之间存在计量单据缺失的后续整改，公司将在2024年6月30日前对相关财务数据进行会计差错更正。

后期公司将持续规范，杜绝类似问题再次发生。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5月30日披露的《关于上海

证监局对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整改报告》（2024-032）。

三、其他说明及相关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生产经营正常，后续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

规定，及时披露后续相关事项的进展，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龙宇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5月31日

信息披露

2024/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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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14� 证券简称：东睦股份 �公告编号：2024-026

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20元（含税）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4/6/5 － 2024/6/6 2024/6/6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公司2023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4年5月23日的2023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5月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

相关信息，公告编号：2024-023。

二、分配方案

（一）发放年度：2023年年度

（二）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三）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616,383,477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20元（含税），共

计派发现金红利123,276,695.40元（含税）。

公司本次利润分配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4/6/5 － 2024/6/6 2024/6/6

四、分配实施办法

（一）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

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

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

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股

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二）自行发放对象

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睦特殊金属工业株式会社、宁波金广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和宁波新金广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普通账户所持股份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发放。

（三）扣税说明

1、根据财政部等《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

号）、《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

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持股期

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

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上述所得统一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 按照上述通知规定，

公司派发股息红利时，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为0.20元（含税）；待其转让股票时，中国

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 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

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应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

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2、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

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有关规定，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股东，按照

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

按照相关规定在取得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退税申请。

3、根据《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有关

规定，对于香港市场通过“沪股通” 持有公司A股股票的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

得税。

4、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其取得的现金红利的企

业所得税由其自行申报缴纳，公司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0.20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如有疑问，请按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74-87841061

特此公告。

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30日

报备文件：

1、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0072 证券简称：中船科技 编号：临2024-016

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控股上市公司

2023

年度

集体业绩说明会暨

2024

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召开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于2024年5月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 披露了《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加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控股上市公司

2023年度集体业绩说明会暨2024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临2024-015）。 本次业绩说明会已

于2024年5月30日如期召开。 现将相关召开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情况

2024年5月30日，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吴兴旺先生、独立董事施东辉先生、总会计师常荣华先生、

董事会秘书黄来和先生出席了本次业绩说明会。 针对2023年度报告及2024年第一季度报告等情况与投

资者进行了交流和沟通，并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进行了回复。

二、本次业绩说明会投资者提出的主要问题及公司回复情况

1.投资者提问：公司重组后整合情况如何?

回复：公司重组完成后，对风电业务进行了梳理和整合，特别是风电资源开发、风机装备研制方面，

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理顺业务流程，旨在打造上下游深度融合，形成风机装备与资源开发紧密协同

的发展格局。

2.投资者提问：风电电机业务23年、24年1季度收入下滑与产品市场竞争力或内部整合是否有关，未

来预期如何？

回复：2023年风电行业市场竞争激烈，风机产品订单价格下滑，同时，海上风机产品招标量出现较大

幅度下滑，导致公司承接订单减少。 为进一步提升公司市场竞争力，公司已持续加大了陆上低风速风机

产品、大基地精品的开发力度，大力实施降本增效，结合风机产品和风场产品协同经营策略，抢抓优质风

机产品订单，实现公司良性发展。

3.投资者提问：23年扣非归母净利润为负，24年预期如何？

回复：风机产品和风场产品都是公司的主营业务，2023年对扣非归母影响，主要是财务处理上把风

场产品转让利润计入投资收益造成。 在2024年公司依然采用滚动开发的模式， 推动新风场产品开发建

设，并择机转让，以实现资金回笼和良性发展。

4.投资者提问：经营性现金流为负且有扩大趋势的原因是什么？ 是否可以理解为公司业务本身“造

血功能” 不足？ 24年现金流预期情况如何?

回复：公司2023年完成重大资产重组后，在原有业务基础上增加了以风电为代表的清洁能源产业业

务，鉴于公司下辖部分风电场的绿色补贴资金尚处陆续发放过程中、且行业竞争持续加剧导致部分应收

账款回款周期相对延长，导致公司2023年经营性现金流欠佳。 截至目前，公司已累计获得风光核准指标

超600万千瓦，按现行滚动开发模式，在持续投入资金加快新风电场开发建设的同时，公司亦会择机转让

部分已成熟的风电场，实现资金回笼，积极应对行业竞争格局。

5.投资者提问：到目前为止，公司权益装机容量规模大概是多少？ 在建及规划风电装机容量是多少？

回复：公司近年风电资源获取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截至目前，公司权益装机容量规模超过200万

千瓦；在建风电项目装机容量约100万千瓦。 2024年拟开工建设风电项目装机容量约180万千瓦。

6.投资者提问：截至目前，公司漂浮式海上风电技术进展如何了？

回复：公司已牵头完成了“扶摇号” 海上浮式风电装备的研制及示范，“扶摇号” 是我国首台按深远

海条件（水深＞50m� ）进行设计、工程实施及测试验证的浮式风电装备，实现了风力发电和海洋工程两

大领域技术的融合应用。 目前，公司一方面在持续推进大功率海上浮式风电装备研究工作，进一步探索

了浮式平台新构型、钢混结构应用、及大功率浮式机组优化技术；另一方面，在海上浮式水平轴风电装备

研究基础之上，结合南海海域特点及风资源开发需求，积极探索浮式垂直轴风电装备的适用性，以降低

浮式基础工程量及造价。

7.投资者提问：截止2023年末，公司资产负债率提高至76%，现金流状况不佳，请问公司是否存在偿

债压力？

回复：公司2023年完成重大资产重组后，在原有业务基础上增加了以风电为代表的清洁能源产业业

务，鉴于公司下辖部分风电场的绿色补贴资金尚处陆续发放过程中、且行业竞争持续加剧导致部分应收

账款回款周期相对延长，公司2023年资产负债率较去年同期相比随之提高，符合风电行业实际。 截至目

前，公司按现行滚动开发模式，在持续投入资金加快新风电场开发建设的同时，公司亦会择机销售部分

已成熟的风电场，实现资金回笼，积极应对行业竞争格局，确保公司的稳健发展和投资者的利益。

三、其他说明

关于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全部具体内容，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网址：http:

//roadshow.sseinfo.com）。 在此， 公司对关注和支持公司发展并积极提出建议的投资者表示衷心感

谢！

特此公告。

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31日

证券代码：688472 证券简称：阿特斯 公告编号：2024-030

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提供授信担保的进展

公 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担保协议签署时间：2024年4月27日至2024年5月30日

●被担保人名称：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合并报表范围内下属子公司

●本期授信担保发生额：折合人民币43.7亿元

●被担保人中无公司关联方

●本次担保：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下属子公司为上述下属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开立保函或备用信用证等提供

担保，担保金额为43.7亿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其子公司因授信业务对外担保余额为406.96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190.01%,其中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下属子公司因授信业务提供的担保余额为406.47亿元。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本期新增担保情况

为满足公司的生产经营和业务发展的需求，在确保运作规范和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下属子公司在

2024年4月27日至2024年5月30日期间，累计发生的授信担保金额为43.7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20.40%。 具体

情况请参见附件一《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4月27日至2024年5月30日签署的授信担保明细》。

（二）担保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3年11月28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于2023年12月20日召开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

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授信及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2024年度内对控股子公司授信及资金业务提供担保，年度内签署

担保文件之担保金额合计不超过786.69亿元（或等值外币）。 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或董事长授权代表根据担保实际发生情

况在担保范围内签署相关担保文件。

本次担保在上述股东大会批准的担保额度范围内，无需再次履行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程序。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请参见附件一 《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4月27日至2024年5月30日签署的授信担保

明细》、附件二《被担保人财务情况》。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向合并报表范围内下属子公司提供授信担保。

具体内容详见附件一《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4月27日至2024年5月30日签署的授信担保明细》。

四、担保的原因及必要性

上述担保事项系为了确保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生产经营和业务开展需要并结合目前业务情况，符合公司整体生产经营规

划，有助于满足公司日常资金使用及业务发展需求。 被担保对象均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下属子公司，担保风险总体可控。

五、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其子公司因授信业务对外担保余额为406.96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90.01%，

其中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下属子公司因授信业务提供的担保余额为406.47亿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因公司及控股子公

司以自身债务为基础的担保提供反担保外，公司未对其他外部第三方提供担保，亦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31日

附件一：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4月27日至2024年5月30日签署的授信担保明细

单位：万元

序

号

被担保

人

法定

代表

人、

董事

经营范围

被担保

人与上

市公司

的关系

担保人

金融机

构

币

种

本期

担保

金额

担保

方式

担保期

限

1

宿 迁 阿

特 斯 阳

光 能 源

科 技 有

限公司

刘立

兵

一般项目：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伏

设备及元器件制造；技术服务、技术

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

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全资子

公司

阿特斯阳

光电力集

团股份有

限公司

中国银

行股份

有限公

司常熟

分行

人

民

币

40,

000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担保

2024/5/

28-

202

5/4/24

2

宿 迁 阿

特 斯 阳

光 能 源

科 技 有

限公司

刘立

兵

一般项目：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伏

设备及元器件制造；技术服务、技术

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

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全资子

公司

阿特斯阳

光电力集

团股份有

限公司

兴业银

行股份

有限公

司宿迁

分行

人

民

币

40,

000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担保

2024/3/

22-

202

5/3/21

3

宿 迁 阿

特 斯 阳

光 电 力

科 技 有

限公司

刘立

兵

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

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

推广；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光伏

设备及元器件销售

全资子

公司

阿特斯阳

光电力集

团股份有

限公司

兴业银

行股份

有限公

司宿迁

分行

人

民

币

20,

000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担保

2024/3/

22-

202

5/3/21

4

阜 宁 阿

特 斯 阳

光 电 力

科 技 有

限公司

邹珉

一般项目： 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

发展；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技术

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

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光伏设备

及元器件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

出口

全资子

公司

阿特斯阳

光电力集

团股份有

限公司

平安银

行股份

有限公

司苏州

分行

人

民

币

23,

000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担保

2024/5/

31-

202

5/5/30

5

常 熟 阿

特 斯 阳

光 电 力

科 技 有

限公司

瞿晓

铧

研发、生产太阳能绿色电池及组件、

以太阳能电池片等新型光电子器件

为主的新型电子元器件及元器件专

用硅材料，提供相关技术、咨询和售

后服务；从事境外太阳能光电、光热

发电等新能源电站项目及太阳能光

电应用产品的设计、 开发、 系统集

成、 工程建设及运行管理、 咨询服

务；太阳能硅片、电池板、浆料贸易；

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

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除

外）

全资子

公司

阿特斯阳

光电力集

团股份有

限公司

中国建

设银行

股份有

限公司

常熟分

行

人

民

币

200,

000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担保

2024/1/

30-

202

7/1/29

6

常 熟 阿

特 斯 阳

光 电 力

科 技 有

限公司

瞿晓

铧

研发、生产太阳能绿色电池及组件、

以太阳能电池片等新型光电子器件

为主的新型电子元器件及元器件专

用硅材料，提供相关技术、咨询和售

后服务；从事境外太阳能光电、光热

发电等新能源电站项目及太阳能光

电应用产品的设计、 开发、 系统集

成、 工程建设及运行管理、 咨询服

务；太阳能硅片、电池板、浆料贸易；

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

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除

外）

全资子

公司

阿特斯阳

光电力集

团股份有

限公司

中信银

行股份

有限公

司苏州

分行

人

民

币

24,

000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担保

2024/5/

29-

202

5/5/29

7

苏 州 阿

特 斯 阳

光 电 力

科 技 有

限公司

瞿晓

铧

许可项目： 货物进出口； 技术进出

口；各类工程建设活动一般项目：技

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

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光伏设

备及元器件制造； 光伏设备及元器

件销售； 进出口代理； 互联网销售

（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

全资子

公司

阿特斯阳

光电力集

团股份有

限公司

中信银

行股份

有限公

司苏州

分行

人

民

币

24,

000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担保

2024/5/

29-

202

5/5/29

8

盐 城 阿

特 斯 阳

光 能 源

科 技 有

限公司

吴宇

许可项目： 货物进出口； 技术进出

口；各类工程建设活动一般项目：技

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

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光伏设

备及元器件制造； 光伏设备及元器

件销售

全资子

公司

阿特斯阳

光电力集

团股份有

限公司

中信银

行股份

有限公

司苏州

分行

人

民

币

18,

000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担保

2024/5/

29-

202

5/5/29

9

盐 城 大

丰 阿 特

斯 阳 光

电 力 科

技 有 限

公司

浦云

龙

太阳能电池组件研发、制造、销售；

太阳能相关技术开发、咨询服务；自

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

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

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全资子

公司

阿特斯阳

光电力集

团股份有

限公司

中信银

行股份

有限公

司苏州

分行

人

民

币

24,

000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担保

2024/5/

29-

202

5/5/29

10

宿 迁 阿

特 斯 阳

光 电 力

科 技 有

限公司

刘立

兵

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

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

推广；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光伏

设备及元器件销售

全资子

公司

阿特斯阳

光电力集

团股份有

限公司

中信银

行股份

有限公

司苏州

分行

人

民

币

24,

000

连 带

责 任

保 证

担保

2024/5/

29-

202

5/5/29

注：因金融机构内部核准授信额度时间不同于授信担保协议签署时间，应金融机构要求担保起始时间与其内部核准授信

额度时间相一致，故导致担保起始时间不同于授信担保协议签署时间。

附件二：被担保人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序

号

被担保人

币

种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2.1

2.31

2023.1

2.31

2022.1

2.31

2023.1

2.31

2022.1

2.31

2023.1

2.31

2022年

度

2023年

度

2022

年度

2023

年度

1

阿特斯阳光电力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人

民

币

700,

031

1,297,

755

127,

487

48,

557

572,

544

1,249,

198

26,

984

48,113 -154

11,

999

2

苏州阿特斯阳光电

力科技有限公司

人

民

币

430,

870

551,

895

293,

558

335,

753

137,

313

216,

142

414,

786

1,024,

299

5,595 8,792

3

常熟阿特斯阳光电

力科技有限公司

人

民

币

1,162,

725

1,107,

170

1,029,

986

964,

268

132,

739

142,

902

1,592,

297

1,456,

582

-3,

623

10,

163

4

盐城阿特斯阳光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

人

民

币

372,

994

290,

304

293,

447

179,

251

79,

547

111,

053

346,

335

656,

449

12,

986

12,

362

5

宿迁阿特斯阳光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

人

民

币

333,

547

447,

746

294,

123

293,

348

39,

424

154,

398

656,

910

1,150,

803

14,

015

14,

228

6

宿迁阿特斯阳光电

力科技有限公司

人

民

币

29,

142

328,

163

1,152

291,

734

27,

990

36,

428

10

106,

245

-1,

300

20,

236

7

阜宁阿特斯阳光电

力科技有限公司

人

民

币

417,

610

290,

838

327,

830

195,

465

89,

780

95,373

648,

760

405,

339

13,

159

5,594

8

盐城大丰阿特斯阳

光电力科技有限公

司

人

民

币

443,

827

517,

409

365,

111

417,

877

78,716 99,532

862,

079

781,

491

18,

651

15,

705

注：如上财务数据均为单体口径。

证券代码：688472� � �证券简称：阿特斯 公告编号：2024-029

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5月3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苏州市高新区枫桥街道鹿山路348号阿特斯储能科技有限公司一楼储能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3

普通股股东人数 3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3,023,340,264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023,340,26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82.0954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82.095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瞿晓铧（XIAOHUA� QU）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

式。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许晓明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张含冰（Hanbing� Zhang）女士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023,340,064 99.9999 0 0.00 200 0.0001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023,340,064 99.9999 0 0.00 200 0.0001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023,340,064 99.9999 0 0.0000 200 0.0001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023,340,064 99.9999 0 0.0000 200 0.0001

5、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023,340,064 99.9999 0 0.0000 200 0.0001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023,340,064 99.9999 0 0.0000 200 0.0001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非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023,340,064 99.9999 0 0.0000 200 0.0001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023,340,064 99.9999 0 0.0000 200 0.0001

9、议案名称：《关于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023,340,064 99.9999 0 0.0000 200 0.0001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与关联方签署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27,854,343 99.9999 0 0.0000 200 0.0001

1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津贴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023,340,064 99.9999 0 0.0000 200 0.0001

12、议案名称：《关于调整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023,340,064 99.9999 0 0.0000 200 0.0001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

东

2,295,485,72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

东

712,965,557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

东

14,888,786 99.9986 0 0.0000 200 0.0014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

通股股东

89,360 99.7766 0 0.0000 200 0.2234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

股东

14,799,42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2023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的议案》

583,120,417 99.9999 0 0.0000 200 0.0001

6

《关于续聘公司2024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

案》

583,120,417 99.9999 0 0.0000 200 0.0001

7

《关于公司非独立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

方案的议案》

583,120,417 99.9999 0 0.0000 200 0.0001

9

《关于开展外汇套期

保值业务的议案》

583,120,417 99.9999 0 0.0000 200 0.0001

10

《关于公司与关联方

签署协议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

583,120,417 99.9999 0 0.0000 200 0.0001

11

《关于修订〈独立董事

津贴管理办法〉 的议

案》

583,120,417 99.9999 0 0.0000 200 0.0001

12

《关于调整独立董事

薪酬的议案》

583,120,417 99.9999 0 0.0000 200 0.0001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5、议案6、议案7、议案9、议案10、议案11、议案12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剔除上市公司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2、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

关联股东加拿大CSIQ对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10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律师：赵丹妮律师、蒋雨达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

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31日

证券代码：688295� 证券简称：中复神鹰 公告编号：2024-018

中复神鹰碳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募集资金专户销户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中复神鹰碳纤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按照相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在银行开立了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近日，公司部分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注销手续

已经办理完成，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22年2月22日出具了《关于同意中复神鹰碳纤维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337号），同意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100,000,000.00股，发行价格为29.33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933,000,000.00元，扣除承销费及其他相关费用合计人民币156,316,042.62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

额为人民币2,776,683,957.38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于2022年3月30日全部到位，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对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的到账情况进行了审验， 并于2022年3月30日出具了 《验资报

告》（天职业字[2022]第19872号）。

二、募集资金存放及专户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设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募集资金到账

后，已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公司已与保荐机构及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了《募集资

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对公司、保荐机构及存放募集资金的

商业银行的相关责任和义务进行了详细约定。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开立和存储情况如

下：

序号 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备注

1

中复神鹰碳纤维股份有限公

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连云

港分行

1107010029280387958 本次注销

2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连云

港分行

32050165863609633333 本次注销

3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分

行

110907657210609 本次注销

4

中复神鹰碳纤维西宁有限公

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宁分行 8112801013700073723 本次注销

5

中复神鹰（上海）科技有限

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连云港分行

20010078801400003045 正常使用

6

中复神鹰碳纤维连云港有限

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高

新区支行

458578919372 正常使用

7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高

新区支行

517079600305 正常使用

三、本次募集资金专户销户情况

本次注销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中的募集资金已依规使用完毕，为了便于对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公

司本次对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分行（银行账号1107010029280387958）、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分行 （银行账号32050165863609633333）、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分行

（银行账号110907657210609）、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宁分行（银行账号8112801013700073723）

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注销处理。 具体如下：

1.存放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分行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分行的超募资金

及银行利息已经全部实缴出资至中复神鹰碳纤维连云港有限公司，用于公司“年产3万吨高性能碳纤维

建设项目” 。具体详见公司于2023年2月1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中复

神鹰碳纤维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实缴出资以实施新项目建设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3-011）。

2.“航空航天高性能碳纤维及原丝试验线项目” 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并结项，存放该项目的募集

资金专户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分行剩余募集资金及银行利息合计771,502.66元转入公司

基本账户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3.“西宁年产万吨高性能碳纤维及配套原丝项目” 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并结项，存放该项目的募

集资金专户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宁分行的银行利息0.79元转入中复神鹰碳纤维西宁有限公司自有

资金账户进行管理。

上述专户销户后，公司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就对应账户签署的《募集资金专户存

储三方监管协议》随之终止。

四、审批程序及相关说明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2023年12月修订)》等相关

规定， 本次注销上述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和将结余募集资金及银行利息转入公司自有资金账户的事项无

需提交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且无需监事会以及保荐机构发表意见。

特此公告。

中复神鹰碳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5月31日


